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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公司受理股東提案報告。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規定，於 103 年 3 月 26 日公

告受理股東提出股東常會議案，受理期間自 103 年 4 月 8 日

起至 4 月 18 日止，經查提案受理期間內，並未有持股 1％以

上之股東提案，謹報請  備查。 

本案洽悉。 

六、本公司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性及適任性報告。 

本公司為強化公司治理，依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規定

，已完成簽證會計師獨立性及適任性評估報告詳如附件三，

謹報請  備查。 

本案洽悉。 

乙、討論事項 

案由：本公司轉投資事業「台塑集團（開曼）有限公司」向銀行

借款，擬由本公司擔任保證人，請  公決案。 

說明：一、為支應本公司轉投資事業越南「台塑河靜鋼鐵興業責

任有限公司」(Formosa Ha Tinh Steel Corporation)

之山陽深水港與大煉鋼廠聯合體投資案工程及設備款

需求，現規劃由「台塑集團（開曼）有限公司」(Formosa 

Group (Cayman) Limited)向銀行申請不超過 3年期之

中期額度（詳如下表），再轉貸與「台塑河靜鋼鐵興業

責任有限公司」。 

主辦金融機構 借款額度 

匯豐（台灣）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美金伍仟萬元整

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美金貳億元整 

二、配合上述「台塑集團（開曼）有限公司」之借款需求，

由該公司全體股東依照各自之持股比例提供借款保

證，本公司擬依持股比例連帶保證該公司屆期應付債

務之 25％，債務包含但不限於本金、利息、延遲利息、

違約金、手續費等。 

三、本案有關保證事項，擬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財務主

管全權辦理，借款合約（含保證條款）、本票、本票授




